
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

（2020 年 12 月 26 日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以下简称“本组织”）

信息公开活行为，保护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

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增强本组织管理透明度，提高本

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促进本组织慈善工作健康有序开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民政部《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组织信息公开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信息公开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组织所有工作人员。

第二章 信息公开的范围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信息公开，是指本组织必须按照《慈善组织

信息公开办法》和本组织《章程》的有关规定，规范公开各项内部管

理信息和业务活动信息，满足管理机关以及社会公众对本组织信息公

开的要求，保障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第四条 本制度所称信息，包括本组织主体信息、内部管理信息、

项目活动信息，以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所有必须公开的信息。

第五条 本组织是信息公开的义务人，坚持以“真实、透明、合

规”为基本原则公开相关信息资料，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对于因披露而可能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的信息或合法权益的信息以及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不同意公开的



信息和我国法律明文禁止披露的信息，本组织依法不予披露。

第六条 本组织应当公开的基本信息，包括：

（一）机构登记证号、成立时间、经民政厅核准的章程；

（二）机构名称、机构组织架构、办公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

（三）理事、监事、主要工作人员名单、本组织各项管理制度等；

（四）以本组织名义开通的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网

络平台；

（五）发起人、主要捐赠人、管理人员、被投资方以及与本组织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者组织（以下简称“重

要关联方”）；

（六）本组织的各项管理制度，包括信息公开制度、项目管理制

度、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薪酬管理制度等应予公开的制度；

（七）年度工作报告；按照民政部统一规定的格式要求，在规定

时间内公布年度工作报告全文或摘要；

（八）财务信息：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其中包括在本

组织领取报酬从高到低排序前五位人员的报酬金额及本组织出国（境）

经费、运行费用、招待费用、差旅费用的标准等。财务会计报告未经

审计不得对外公布；

（九）开展的项目信息：包括项目名称、项目支出、项目执行地

区、项目合作机构、项目执行结果等；

（十）本组织应当公开重大资产变动及投资、重大交换交易及资

金往来等情况和专项审计报告；



（十一）其他信息：包括本组织工作动态、人事变动等。

第三章 信息公开方式及要求

第七条 信息公开的渠道：

（一）慈善中国网

（二）本组织官方网站；

（三）基金会中心网；

（四）本组织官方微信。

第八条 本组织应予以公布的信息，应有专人负责，确保及时、

详实地向外界公布。

第九条 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

1. 各主要项目定期提交工作简报；

2. 本组织由专人定期撰写工作简报；

3. 本组织定期向理事、主管部门及相关机构寄送工作简报；

4. 每年年末审计后，向捐赠人寄送审计报告和年度报告；

5. 本组织按民政部有关要求对每年捐赠款项使用情况进行信息

披露。

6. 对于本组织已经公布的信息，应当制作信息公布档案，妥善

保管。

第十条 本组织发现已发布的信息（包括本组织发布的公告和媒

体上转载的有关本组织的信息）有错误、遗漏或误导时，应及时发布

更正公告、补充公告或澄清公告。

第十一条 本组织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时，不以新闻发布或答记者



问等形式代替本组织的正式公告。

第十二条 本组织有关活动或者项目的信息，应当持续至活动结

束或者项目完成。信息一经公布，不得任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

严格履行内部管理制度的程序在修改后重新公布，并说明理由，声明

原信息作废。

第十三条 本组织应当将信息公开情况，如实反映在年度工作报

告中，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本制度内容与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有冲突时，

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执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属于本组织秘书处；本制度的修改权

属于本组织理事会。

第十六条 本制度经本组织理事会表决通过后执行。

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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